
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惠湾管函 〔2025)4号

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

印发大亚湾开发区霞涌晓联花岗岩旷开发

利用项目配套生产加工区用地征地

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

霞涌街道办事处,区有关单位 :

现将《大亚湾开发区霞涌晓联花岗岩矿开发利用项目配套生

产加工区用地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》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惠州大亚湾 委员会

2

1



大亚湾开发区霞涌晓联花岗岩矿开发利用项目

配套生产加工区用地征地补偿安置方案

为公共利益需要,依据 《(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》,经

区管委会研究,拟征收大亚湾开发区霞涌街道办径西村集体所有的

326.16亩土地,根据国家、省、市的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我市的有关

规定,结合土地现状调查结果,特制订本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如

下:

一、征收土地的位置、范围、权属、面积和现状

拟征收土地位于大亚湾开发区霞涌街道,属径西村民小组所有的

集体土地,面积为326,16亩 ,其中其中农用地20.91亩、 土岜|2.71,73

亩,建设用地 19.18亩、未利用地 1⒈36亩 ,林地 2.98亩。四至范围

详见附件 《被征地四至红线图》(具体面积以衤M尝登记表为准 )。

二、征收目的

作为大亚湾开发区霞涌晓联花岗岩矿开发利用项目配套生产加

工区项目建设。

三、征收土地补偿标准、安置方式和社会保障

(一 )该项目土地征收补偿标准按照《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

公布实施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公告))(惠府公〔2024〕 1号 )

执行 ;

(二 )青苗及地上附属设施参照 《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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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办法》 (惠府 E2021〕 27号 )等相关补偿标准执行。

(三 )在完善征地相关手续后,按惠州市留用地相关政策规

定及《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集体土地征收留用地折算货币

补偿标准》 (惠湾管函 E2023〕 15号 ),按征地面积的 15%折算货

币补偿,涉及留用地折算货币补偿资金 619⒎04万元 (32⒍ 16亩

△0.0015亩/平方米×15%× 1900元 /平方米 )。

(四 )被征地农民按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有关

规定纳入相应的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。

四、征地费用预算

土地补偿、青苗补偿及附着物、农耕设施补偿等总额约

3313.1303万元 (该费用不含房屋搬迁补偿及土地盘整费用,具

体补偿以补偿登记表为准),详细情况见下表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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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地
271.73

曰
83300 7rlTit 2263.5109

建设
用地
19,18亩 83300元 /面

未利
用地
l1.36亩 333207E/^百 37,85152

林地 2,98亩 45815元/亩 13.65287

小计
326.16
=L田

2648.9650

荔枝 13.95亩 6米以上 60000 7rlTii 83.7

荔枝 43,58石子 5-6米 60000元 /亩 261.48

荔枝 9.72面 4-5米 60000元 /^面 58,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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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口

工

区
用
地 (b)

青苗
及
地上
附着
物

荔枝 3.58亩 3-4米 40000元/亩 14.32

荔枝 2.99亩 2-3· 米 400007·E/亩 11.96

荔枝 1.32亩 1-2米 25000元 /亩 3.33

排 水
沟

9782.5rn
3

砖砌并批
水泥

135.元 /耐 132.06375

水池 84m3 钢筋
混凝

土
400 兀 /rl1.3 3.36

围挡 600 nf

定型化钢

管立柱铁

皮围挡

60元 /rrf 3,6

鱼塘 2.25亩 养殖水面 11500元/亩 2.5875

水泥

地板
1693 rlf 20cm厚 160元 /耐 27.088

挡土
墙

1250rn,3
毛石挡土
|立
少田

400元 /n13 50

坟墓 2穴

有墓碑 ,
有建筑构
造,不需
政府安排

40000 r-ltt 8

菜地 7.31亩
短期农作
物

6000元 /亩 4,386

小计 664.1653

合计 (a+b) 3313.1303

五、征地补偿费用支付对象、支付方式

(一 )补偿安置费用支付给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

织。青苗补偿费、附着物补偿费支付给所有权人。

(二 )支付方式为转账,社保费用缴入财政社保专户。

六、补偿登记

上述土地范围内的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农民及其他利

害关系人应当在本公告期满后 5个工作日内,持身份证明材料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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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,到 霞涌街道办事处 (联系电话 :

0752-5580061)办 理土地征收补偿登记手续,请相互转告。逾期

未办理征地补偿登记的,其补偿内容以经确认或者公示的土地现

状调查结果为准。

七、公告期内,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召开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

表会议,对 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》进行表决。半数以上农村集体

经济组织成员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,在公告期满 5个工

作日内按 《自然资源听证规定》提出书面申请,送达大亚湾开发

区自然资源分局 (联系人:赵工、联系电话:0752-5577511)。

逾期未提出的,视为放弃听证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补偿安置无

异议的,经会议表决同意后出具放弃听证证明。

本公告期自2025年 1月 22日 起至2025年 2月 22日 止。
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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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大亚湾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综合办公室  2025年 1月 22日 印发


